
 

 
 

從事施工架拆除作業安全注意要領 

一、關鍵作業事項： 

（一）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監督現場作業。（營標第 41條第 1項） 

（二）使勞工使用安全帶、安全帽。（設規第 281條第 1 項） 

（三）拆架人員應採取背負式安全帶及捲揚式防墜器。（設規第 281條第 2項） 

二、安全施工重點： 

 

指派作業主管 

1.高度5公尺以上之施工架組配及拆除作

業，應派作業主管在場。 

2.現場決定作業方法，指導勞工作業。 

3.監督勞工確實使用個人防護具，並確認

設備及措施。 

 

勞工確實戴用個人防護具 

1.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、安全帽。 

2.安全帶應採取符合國家標準之全身背

負式安全帶。 

3.應使勞工確實鈎掛安全帶。 

 

安全帶繫固穩妥 

1.應訂定墜落災害防止計畫。 

2.拆卸及傳遞構材時，應設置寬度 20 公

分以上踏板。 

3.吊升或卸放材料、工具時，應使用吊

索、吊物專用袋。 

縮寫：設規（即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）、營標（即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） 

 

『您安全了嗎？新北勞檢，關心您的安全！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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